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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宁：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
用卡欠款本金 55994.97元、利息 49584.72元、违约金 3570.89元，
共计 109150.58元（上述金额暂结算至 2021年 12月 20日）。利
息、违约金按《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蒙建明：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欠款本金 14032.07元、利息 27455.59元、违约金 216.61元、单项增
值服务费21.00元，共计41725.27元（上述金额暂结算至2021年12
月 20日）。利息、违约金按《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
约》的规定结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712号

李巍、黄丽芬、董锦玉：

本院受理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李巍、黄丽芬、董锦玉债权人撤销权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李巍、第三人黄丽芬与第
三人董锦玉就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224院16幢3号房屋签署的《存量
房买卖合同》；2.请求法院判决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224院16幢3号
房屋恢复登记为李巍与黄丽芬共同共有；3.请求法院判决本案诉讼费、律师代
理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535号

李月玲：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春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 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884号

刘宁：

本院受理原告陆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诉讼请求：1.判令你支付货款26920元；2.支付自逾期之日起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6969元（按欠款总金额每天万
分之四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2月15日）。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2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4执5932号
喻红梅、秦显新、宁夏合盛源担保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马静、吴秀梅与被执行人喻红梅、秦显新、宁夏合盛源担保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0104民初18506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马静、吴秀梅的申请依法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喻红梅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凤翔街恒大名都8号楼1单元2202
号房屋以清偿债务。因你们拒绝到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宁0104执5932
号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廉洁监督卡，同时通知你们于 2022
年 8月 10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509办
公室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人马
静、吴秀梅单方面选取评估机构，并于2022年9月1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异
议即视为无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
开网络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262号
马林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彭
自俊、苏梦佳、马林峰、代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彭自俊、苏梦佳偿还借款本金 50000元，截止
2022年 4月 26日所欠利息 20608.77元（自 2019年 9月 30日起至
2022年4月26日止），共计70608.77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
利息；2.判令被告马林峰、代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上列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303民初126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482号
李得虎：

本院受理原告冯定福与被告张志学、李得虎、马
小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李
得虎偿还原告代偿款 51273.94元；2.请求被告张志
学、马小明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3.请求由
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
民初 148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
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民初17608号
祁正平：

本院受理原告朱家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
金 32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26690.7元
（暂计算至2021年12月6日）并以32000元为基数按
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 2021年 12
月7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流程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良田法庭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立涛、姚学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吴钢、董静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221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吴钢、董静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50000元、支付利息 39733.24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2月 18日），合计
189733.24元；之后的借款利息由被告吴钢、董静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逾期年
利率12.3975%向原告清偿自2022年2月19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被告郑立涛、姚学军对以上被告吴钢、董
静应支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4094元，由被告吴钢、董静、郑立涛、姚学军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郑立涛、姚学军负担。限你们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头闸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叶银亮：
本院受理原告张斌诉被告叶银亮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叶银亮返还原告张斌货款 11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人民检察
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
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姚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罗立军、孙迎雪：
本院执行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你们

（2020）宁 0381民初 800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执恢 69号之一拍卖裁定书、选取评估
报告通知书。本院将拍卖被执行人罗立军名下的位于青铜峡市
古峡东街28号营业房一套，并通知你们于2022年8月5日上午10
时到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303室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2年 8
月 26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 10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择期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对评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可在评估价基础上
下浮 30%，第二次拍卖可在第一次拍卖流拍价基础上下浮
20%）。如你届时不到场，将视为你们放弃选择权（以上日期如遇
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朱莉：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奇与你、第

三人固原六盘山薯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402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原告王奇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5350 元，减半收取 2675
元，由原告王奇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郊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402民初598号
朱莉：

本院受理原告王奇
与你、第三人固原六盘山
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作出（2022）
宁 0402民初 598号民事
判决书，原告王奇对该民
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686号
雍杨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博大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小平、王晓
玲、王萍花和第三人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购房款 182072.8 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54621.84元，共计 236694.64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
民初686号起诉状副本、反诉状、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400号
刘守华：

本院受理原告王志乐与被告刘守华、许万宗、吴忠市红寺堡区永进
砼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刘守华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15007.6元（其中：二次手术医疗费
622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营养费3000元、误工费5680.5元）；2.
判令被告许万宗、吴忠市红寺堡区永进砼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以上三被告负担。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40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注销公告
宁夏玖品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DP⁃
GF9C），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
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玖品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注销公告
宁夏智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H0M91N），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本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特此声明。

宁夏智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减资公告
泛德（宁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00MA7738K95P），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 2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2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泛德（宁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注销公告
宁夏中海隆餐饮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30738075266），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中海隆餐饮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乐蕃天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1E1H5M，办学
许可证号：教民 164010670006109号，停止办学日
期：2022年 3月 31日），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乐蕃天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注销公告
西吉县富强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

代表人：伏志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64042207380507XH），现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西吉县富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2年7月6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2 年 6

月 8日刊登在《宁夏法
治报》的公告原王淑红
诉党艳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将“汪淑红”误
写为“王淑红”，现将

“王淑红”的名字补正
为“汪淑红”。

盐池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灵武市花藤艺术培训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81MA772WF0X5），经股东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该单位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之内前来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灵武市花藤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更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6月

28日刊登在《宁夏法治
报》第 1208 期 06 版的
（2022）宁0104民初7009
号原告张雪雪一案的公
告中，其中被公告人“张
雪雪”应更正为“张学
林”，特此更正。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声明
宁夏灵峰雪绒毛制品有限公司已被灵武

市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并指定宁夏合天
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为保障印章安全，
现清算组特声明：从即日起，作废所有以宁夏
灵峰雪绒毛制品有限公司名义刻制或由宁夏
灵峰雪绒毛制品有限公司使用的印章（包括
但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特此声明。

宁夏灵峰雪绒毛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7月6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北京华联第一太平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6

月 2 日 收 到 员 工 张 英 64011119******1219、王 伟

64010219******061X、许 彬 64010319******1279、杨 树 勇

64010319******0956、王耀东 64010219******031X、陈嘉鹏

64012219******1218、王波 64011119******0313，提出的因个

人原因解除劳动关系的告知，但之后公司同你多次沟通联系办

理离职交接手续未果，现就劳动关系解除事项特此公告，确定

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22年6月2日解除，请在公告发布后30日
内配合办理劳动关系解除及工作交接事项。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第一太平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通告
兰勇同志（身份证号：622725XXXXXXXX3210），

黄盖同志（身份证号：640121XXXXXXXX2518），禹小
强同志（身份证号：642225XXXXXXXX101X），禹红同
志（身份证号：640103XXXXXXXX2112），袁海龙同志
（身份证号：640121XXXXXXXX221X）,公司于 2022年
7月1日邮寄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你至今未到公
司办理离职手续，现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请
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30日内到公司综合部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后果自负。联系电话：0951-8731762。

宁夏旭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仲裁公告
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中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2021）银仲字第0064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仲裁庭作出（2021）银仲字第64号裁决书，裁决：解除申
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银川市滨河新区国
际医疗城外幕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被申请人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65048030.49元；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对银川市滨河新区国际医疗城外幕墙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仲裁费494018元，由被申请人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
公司负担345813元，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8205元。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负担的仲裁费连同第二项裁决
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人深圳市中航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2层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公告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 宁
0521执215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因无法收回刘晓云（身份证号码：
642124197409221722）名下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东街宁新
小区 6号楼 3单元 502 室所有权
证书（产权证号：6401315083），现
公告作废。特此说明。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年7月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周新、高启国、赵德鹏、杨峰、张建玲、刘博特、刘

晓晖、武艳芳、程朋英、王爱霞、高绩晏、刘志莲罚金一案中，被执行人周新、

高启国、赵德鹏、杨峰、张建玲、刘博特、刘晓晖、武艳芳、程朋英、王爱霞、高

绩晏、刘志莲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高

启国名下车牌号为宁AN030W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对被执行人高启国名下车

牌号为宁AN030W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7月30日10时至2022
年 8月 2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60000元，保证金：

53000元，增价幅度：3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

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

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
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

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

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

先购买权，应在 2022年 7月 2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

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

拍的标的物，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

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周新、高启国、赵德鹏、杨峰、张建玲、刘博特、刘

晓晖、武艳芳、程朋英、王爱霞、高绩晏、刘志莲罚金一案中，被执行人周

新、高启国、赵德鹏、杨峰、张建玲、刘博特、刘晓晖、武艳芳、程朋英、王爱

霞、高绩晏、刘志莲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

行人赵德鹏名下车牌号为宁AJ2229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

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对被执行人赵德鹏名

下车牌号为宁AJ2229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2年 7月 30日 10时至

2022年8月2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65000元，保证

金：25000元，增价幅度：165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

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

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3803872，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

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7月2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

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

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周新、高启国、赵德鹏、杨峰、张建玲、刘博特、刘晓晖、武艳

芳、程朋英、王爱霞、高绩晏、刘志莲罚金一案中，被执行人周新、高启国、赵德鹏、杨

峰、张建玲、刘博特、刘晓晖、武艳芳、程朋英、王爱霞、高绩晏、刘志莲至今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高启国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居安西路塞上雅居27号楼1003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

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对被执

行人高启国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西路塞上雅居27号楼1003室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2年 8月 17
日10时至2022年8月20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50000元，保

证金：66000元，增价幅度：44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

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

息 进 行 咨 询 及 组 织 看 样 等 工 作 。 咨 询 电 话 ：0951-3803872，监 督 电 话 ：

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

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

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2年 8月 14日前

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

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宁夏飞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181MA773P078R），经公司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3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飞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减资公告
宁夏申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LL2E41），经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

资，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0万元，

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申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通知
徐桂英：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
际情况，现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请你于2022年7月22
日9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确定以下事项：

一、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请前来确认清算报
告。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金博金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减资公告
宁夏华锦售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6LKJT2T），经全体股东会决
议，将本公司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 2000万。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宁夏华锦售电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0月 29日作出（2021）宁 0381破申 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金特公司”
或“债务人”）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1年12月3日指定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根据博金特公司资产、负债等情况及后续重整工作安排，管理人启动博金
特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为保障重整程序公开、公正，维护全体债权人权
益，促进博金特公司重整成功，现就相关公开招募事宜公告如下：

一、博金特公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博金特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月 12日，登记机关为青铜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585362858E，法定代表人：李社辉，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地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嘉宝工业园区 7-8号，经营
范围：智能立体泊车设备制造、安装、销售；钢结构、钢结构房制造、加工、安装、
销售；自动旋转门生产、安装、销售；TVC乙烯工业清洗剂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资产情况
经管理人初步调查，博金特公司主要资产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产权、

机器设备及专利权等。其中：
1.建设用地使用权
博金特公司名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 3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71455

平方米，目前有 1宗土地被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分公司。

2.房屋产权
博金特公司共有房屋产权6项，建筑面积共计28449.68平方米，目前有5项

房产被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3.机器设备
博金特公司有机器设备 70项，包括剪板机、折弯机、杆上变压器、砼杆、单

梁桥式行车、电动伸缩门、不锈钢广告牌、铝芯地埋电缆等。
4.专利权
博金特公司目前拥有有效专利权 15项，包括发明创造 1项、实用新型 13

项，外观设计1项，部分专利权已质押。
（三）负债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已有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68笔，申报债权总额

为 153,026,842.4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96,846,530.91元，不予
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371,195.00元，待审核的债权，申报的债权总额为 52,610,
964.52元。

二、项目优势
（一）市场及政策优势
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停车位供需失衡越

来越严重。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联合住建厅、公安厅、自然资源厅发
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宁发改交通
【2022】1号），促进本区停车设施发展，计划到 2025年全区新增停车泊位 21.48
万个。智能立体车库在空间利用率、占地面积、停车效率及智能化等方面具有
诸多优势，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及政策优势。

（二）技术优势
博金特公司目前拥有多项专利，已成功研发多类停车设备产品。投资人进

入后可直接用于投资及生产，减少了技术开发的成本，项目启动及运营效率较
高。

（三）区位及厂房优势
博金特公司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嘉宝工业园区内，西临 109国

道、东侧为G6京藏高速，周围聚集多家工业企业，工业环境及配套成熟、交通便
利。厂区内6间厂房宽敞、平整，可进半挂车，进出方便，水电配套设施齐全，目
前已有多家外地及本地企业进行实地踏勘并有承租意向，厂房优势相较于园区
内其他工业企业较为明显，是投资人的首选。

三、招募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
良好的商业信誉，同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意向投资人应具备与博金特公司重整相适应的经营与管理能力，具有经
营同类业务的经验及背景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入围。

3.意向投资人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与经营管理能力，能在约定时间内支
付相应对价，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后续经营。

4.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并以一个报名人的身
份参与招募，但联合体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符合上述资格条件。

5.管理人根据重整工作需要认为应符合的其他条件。
四、招募流程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意向投资人应将报名材料一式三份，于2022年8月5日前，通过邮寄（邮寄

地址同报名地址）或现场交付的方式提交至管理人处，同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
版（签字盖印的PDF版）至本公告联系人邮箱。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
长报名期限。

2.报名地址及联系人
报名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35号银基大厦10层宁夏方和圆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马卫 17795057304，邮箱地址：vivian0993@126.com。
3.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确认书。
（2）意向投资人简介（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组织机

构、资产负债等信息。如自然人，需介绍个人身份、任职经历等；如联合体，需要
介绍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3）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交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有
权机关决议（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如有）。

（4）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自然人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并载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

（5）资产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6）同意对知悉的博金特公司情况予以保密并签署保密协议的承诺函。
（7）其他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材料。
对上述报名资料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如自

然人，需本人签字捺印。
（二）保证金
1.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后应交纳报名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大写：人

民币伍拾万元整），并备注付款事由“博金特公司保证金”。
收款人：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户名：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信银行银川悦海支行
账号：8112401013200085120
2.对于未被确定为最终重整投资人的，管理人将在评审结果作出之日起七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其已交纳的报名保证金。
3.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最终重整投资人后，其交纳的报名保证金自动转化

为履约保证金。
4.博金特公司重整计划获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重整投资人未按

《重整投资协议》支付投资款或履行其他相关义务的，管理人有权没收重整投资
人的履约保证金，解除《重整投资协议》，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资格审查
意向投资人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及足额交纳报名保证金后，管理人将对意向

投资人的主体资格、资金实力等资格条件进行初步审查，并将核查结果通知该
意向投资人。管理人在资格审查过程中对该意向投资人的资格条件存在疑问

的，有权要求意向投资人提供补充证明材料。对于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应
在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签署保密协议。

（四）尽职调查
意向投资人签署保密协议后，可以对博金特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管理人将

积极协调公司配合开展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需的费用由其自
行承担。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应予配合。

（五）谈判与提交方案
1.意向投资人应在管理人指定的期限内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重整投资人的介绍、投资金额、资金来源、资金支付安排、偿债方案、经营
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等。

2.管理人可根据意向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与该意向投资人开展协
商与谈判，并视情况安排一轮或多轮方案提交。意向投资人应在管理人限定期
限内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最终稿。

（六）遴选
管理人将在青铜峡市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组织评选工作，并确定最终

的重整投资人。相关的评选规则及流程，管理人无义务向本次报名的意向投资
人进行解释。

（七）签署协议
管理人通知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意向投资人须与管理人签

署《重整投资协议》。意向投资人不与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视为放弃
资格，已交纳的报名保证金不予退还。

五、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但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投资协

议的约束力。
（二）本公告中的相关信息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

职调查，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担保、瑕疵担保责任。
（三）意向投资人决定参与招募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告，理解和知晓重整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责任、义务。
（四）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管理人。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

或终止重整投资人的招募。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本重整投资项目。
特此公告。
注：鉴于排版及篇幅所限，本招募公告并非完整版的招募公告，意向投资人

如需获取完整版招募公告的，可联系管理人获取。
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7月6日

宁夏博金特立体泊车设备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


